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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BE_99_E6_B1_9F_E7_c73_117153.htm 2007年硕士研究生入

学全国统考即将于1月20日开始。为保证入学质量和公平正义

，保障考生利益和社会和谐，做到违纪必究，作弊必罚，日

前，省教育厅、省招考办就考务考纪管理进行了全面部署和

安排，各地各高校已经落实到位。省教育厅、公安厅、监察

厅、信息产业厅、保密局、省委宣传部、省武警总队七个厅

局还专门召开联席会议，将共同实施严格防范打击以通讯工

具作弊为主的综合整治考风考纪五项新举措： 一.运用科技手

段防范查处考场通讯工具作弊。全省每个考点都配备作弊克

和金属探测仪，重点考点还增设无线电监测流动车，既能迅

速监测电子讯号，又能准确发现通讯工具。 二．加大考点内

外的巡视检查力度。考点内设有考点级、市地级和省级三级

巡视员，考点外设有公安、监察部门督察员以及新闻单位记

者，共同防范打击违纪作弊，典型事件将予以曝光。来源：

考试大 三．依法严肃查处考试期间泄露试题内容的事件。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在每科考试结束前，通过通讯工具等手

段传递或接收试题及答案内容的考生及工作人员，以及所有

参与泄密的人员，将按故意泄露国家机密行为由公安机关严

肃追究其刑事责任。 四.严格按照高等学校招生和学籍管理的

有关规定惩处作弊。考试中，考生凡携带通讯工具进入考场

；在考试过程中使用通讯设备；由他人冒名代替参加考试；

评卷中发现的雷同试卷；以及其他违反考场规则等等即应认

定为作弊的行为，都将取消全部考试成绩。是在校大学生的



还由其所在学校视情节给予其直至开除学籍的处分，是在职

人员的还由其所在单位视情节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理，触

犯刑法的将交由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五．省招考办设举

报电话：045182376048，该举报电话于1月18日至22日全天开

通，及时查处有关问题。 考试在即，为使广大考生顺利应考

，省招考办特别提醒考生注意： 1．应考前，要认真接受诚

信教育，认真阅读《考场规则》各条款；每科考试前，务必

携带“准考证”和“身份证”（或军官证）赴考，“两证”

缺一者禁止入场；务必提前10分钟按时进入考场，开考15分

钟后，迟到考生不得入场；随身携带的规定以外的物品，尤

其是手机等通讯工具，务必放在指定位置，否则，将按违纪

作弊处理。 2．考试中，一定要遵章守纪。2006年研究生统考

全省共处理172名各类违纪作弊考生，全部取消了考试成绩，

是应届本科毕业生和在校大学生的还给予了停发毕业证书或

开除学籍的处罚，是在职人员的其所在单位还给予了相应的

纪律处分，触犯刑法的还追究了刑事责任。最近一段时间，

一些不法分子又通过网络、短信、传销等方式向今年参加研

究生统考的考生兜售所谓“先进的”、“反窃听的”考试作

弊仪，对此，公安机关已经破获几起非法乱用无线对讲机等

案件，并将在研究生统考期间继续追查处罚。广大考生，特

别是应届本科毕业生和在校大学生，千万不要上当受骗，务

必牢记前车之鉴，避免前功尽弃，自尊自爱，诚实守信，不

辜负亲人朋友，老师同学，国家社会对你们的殷切期望。 黑

龙江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 二○○七年一月十六日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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